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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二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3 
增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安哥拉、白俄罗斯*、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中国、
刚果、古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黎巴嫩*、马来西亚、摩洛哥*、尼加拉瓜*、
巴勒斯坦*、巴拿马*、斯里兰卡*、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委内瑞拉
玻利瓦尔共和国*、越南*、津巴布韦*：决议草案 

  21/… 
人权与国际团结 

人权理事会， 

重申人权委员会和理事会以往所有关于人权与国际团结问题的决议，包括委

员会 2005年 4月 20日第 2005/55号决议和理事会 2007年 9月 27日第 6/3号、
2008 年 3 月 27 日第 7/5 号、2008 年 9 月 24 日第 9/2 号、2009 年 10 月 1 日第
12/9号、2010年 9月 30日第 15/13号、2011年 6月 16日第 17/6号和 2011年 9
月 29日第 18/5号决议，并注意到人权与国际团结问题独立专家提交的报告，1 

强调应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法，展开增进和保护人权

的进程， 

回顾在 1993 年 6 月举行的世界人权大会上，各国保证相互合作，确保发展
和消除发展障碍，并强调国际社会应促进有效的国际合作，以实现发展权和消除

发展的障碍， 

  

 * 非人权理事会成员国。 

 1 A/HRC/21/44 和 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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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发展权宣言》第 4条规定，为促进发展中国家更迅速的发展，需要采
取持久的行动，而作为对发展中国家所作努力的一种补充，必须开展有效的国际

合作，向这些国家提供适当的方式和便利，推动其全面发展， 

考虑到《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规定，《公约》各缔约国

承诺尽最大能力单独采取步骤，并通过国际援助和合作、特别是通过经济和技术

援助和合作采取步骤，以便用一切适当方法，尤其包括通过立法措施，逐步充分

实现《公约》确认的各项权利， 

确信社会、经济或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友好关系和合作能

够促进可持续发展， 

重申经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是不可持续的，这妨碍

国际社会落实人权，因此各国更加需要按照自己的能力尽最大努力缩小这种差

距， 

表示关切的是，全球化进程和经济相互依存性所产生的巨大惠益并没有惠及

所有国家、社区和个人，而且有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非洲国家

以及弱小经济体日益被排除在这些惠益之外， 

深表关切的是，最近几年来，自然灾害、疾病和农业虫害的数量之多、规模

之大、影响之日益严重，对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脆弱的国家，造成

了严重的生命损失和长期的社会、经济和环境不良后果， 

重申增加用于官方发展援助的资源至关重要，回顾工业化国家保证将其国民

生产总值的 0.7%用于官方发展援助，并确认需要提供新的和额外的资源，资助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方案， 

又重申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落实发展权的工作需要在社会责任感和国际

团结的基础上采取更加开明的做法、思维方式和行动， 

决心在国际社会的承诺方面采取新的前进步骤，以便通过进一步和持续的国

际合作和团结努力，在人权方面实现重大的进展， 

坚信必须建立新的、公平的和全球性的伙伴关系，建立代际之间的团结，使

人类得以永久繁衍生息， 

确认国际团结是发展中国家为实现本国人民的发展权和促进人人充分享有经

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所作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决心努力确保当代人充分认识到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并确保今世后代都能生

活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1.  重申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千年首脑会议上通过的宣言承认，团结
对二十一世纪的国际关系具有根本的价值，规定必须根据公平和社会正义的基本

原则，以公平承担有关代价和负担的方式处理各种全球挑战，遭受不利影响或得

益最少的人有权得到得益最多者的帮助； 



A/ HRC/21/L.19 

GE.12-17073 3 

2.  又重申国际团结并不限于国际援助与合作、救助、慈善或人道主义援
助；它是一项包括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经济关系)的可持续性、国际社会所有成
员的和平共处、平等的伙伴关系以及平等分配惠益和负担在内的更为广泛的概念

和原则； 

3.  重申决心通过增进国际合作推动解决当今的世界性问题，并创造条件，
确保后代的需要和利益不会因为过去留下的负担而受到损害，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留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4.  促请国际社会考虑立即采取具体措施，促进和巩固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努力的国际援助，推动创造有利于全面落实所有人权的条件； 

5.  吁请国际社会促进国际团结与合作，将之作为一个重要手段，帮助克服
目前经济、金融和气候危机造成的不良影响，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不良影响； 

6.  重申促进国际合作是各国的义务，在开展合作时不应附加任何条件，而
应以相互尊重为基础，充分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尤其是尊重各国

的主权，同时顾及各国的优先事项； 

7.  又重申由于全球和世界各国所面临的挑战十分严峻，天灾人祸接二连三
地发生，而且贫困和不平等问题日趋严重，因此需要开展更多的工作；理想的团

结应当是预防性的，而不是仅仅对已经造成的不可逆转的巨大损失作出反应；理

想的团结必须同时处理天灾和人祸； 

8.  确认有大量的事例表明，各国(不论是单独还是集体)、民间社会、全球
性社会运动乃至无数怀有善意的人们都向他人伸出了援助之手； 

9.  又确认与团结这一基本价值有密切关联的所谓的“第三代权利”，需要
在联合国人权机制范围内得到进一步的渐进发展，以便能够应付在这个领域开展

国际合作时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挑战； 

10.  请所有国家、联合国机构、其他相关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将各国人
民和个人国际团结的权利纳入其活动的主流，并配合人权与国际团结问题独立专

家履行任务，提供她所要求的所有必要资料，并认真考虑答应她访问本国的请

求，使她能够切实履行任务； 

11.  赞赏地注意到人权与国际团结问题独立专家的报告，2 欢迎独立专家
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里约+20 会议)和人民峰会的参与，3 并鼓励她参与
2015 年后的进程，同时强调国际社会作为实现更具包容性的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要素所发挥的作用； 

  

 2 A/HRC/21/44。 

 3 同上，第 65至 67段。 



A/ HRC/21/L.19 

4 GE.12-17073 

12.  欢迎 2012年 6月 7日和 8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人权与国际团结问题专家
讲习班，并注意到独立专家报告增编所载的该讲习班概要；

4 

13.  请独立专家： 

(a) 继续查明需要开展工作的领域、可以构成框架基础的主要概念和准
则，以及对今后有关人权和国际团结的法律和政策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良好做

法； 

(b) 在履行任务时与各国、相关的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机构和计划(规
划)署以及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的利益攸关方进行协商； 

(c) 对各国进行访问，以便交流和查明促进国际团结的最佳做法； 

(d) 开展深入研究和广泛协商，以编写一项关于各国人民和个人国际团结
权利的宣言草案初稿，并就此与成员国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交流； 

(e) 参加相关国际论坛和重大活动，宣传国际团结对于实现“千年发展目
标”和 2015年后的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性； 

(f) 根据理事会的工作方案定期向大会报告； 

14.  再次请独立专家继续编写一份关于各国人民和个人国际团结权利的宣
言草案，并进一步制定指南、标准、准则和原则，以便克服现有和正在出现的妨

碍落实这项权利的障碍，增进和保护这项权利； 

15.  还再次请独立专家在履行任务的过程中，考虑到经济、社会和气候领
域所有联合国重大会议和其他全球首脑会议以及部长级会议的结果，并征求各国

政府、联合国机构、其他相关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意见和投入； 

16.  注意到人权理事会咨询委员会人权与国际团结问题起草小组提交的关
于人权与国际团结问题的最后文件，

5 以此作为对编写关于各国人民和个人国际
团结权利的宣言草案和进一步制定旨在增进和保护这项权利的指南、标准、准则

和原则的一项投入； 

17.  请独立专家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理事会第二十三届会议提交一份报
告； 

18.  决定第二十三届会议在同一议程项目下继续审查这一问题。 

 

     
 

  

 4 A/HRC/21/44/Add.1。 

 5 A/HRC/21/66。 


